臺中市私立   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
收費收據範本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07年12月7日中市教終字第1070112628號函公告

學生姓名：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立案字號: 中市教終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
班    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班址：臺中市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修業期間/上課期間：      年　 　月　 　日至　 　年　　 月　 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	收費項目
	金   額
	備註

	學費
	
	退費說明：
█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3條
補習班收取費用，應掣給正式收據，且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學生繳回收據收執聯。 
前項收據，應載明補習班名稱、班址、立案證號、修業期間、收費項目、各項金額、總額及退費規定。
█臺中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第36條第1項
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後離班者，補習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：
一、學生於開課日30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，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五，惟補習班所收取之百分之五部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千元。
二、學生於開課日前30日內提出退費申請者，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。
三、學生於實際開課日起至第10日前，且未逾全期（或總課程時數）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，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。
四、學生於實際開課日第10日起且未逾全期（或總課程時數）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，退還約定繳納費用百分之六十。
五、學生於全期（或總課程時數）三分之一以上且未逾全期(或總課程時數)二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者，退還約定繳納費用百分之四十。
六、學生於全期（或總課程時數）二分之一以上提出退費申請者，所收取之當期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。


	雜費
	
	

	講義費
	
	

	代辦費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總金額
	
	


班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  出納:             經收人:         
